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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駁回限期補正 

桃園市政府標準作業流程圖 

廢棄物輸出、輸入許可案件申請審查作業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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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送件(一式三份) 

2.資格審查 

3.實質審查 

5.環保署核定 

6.同意 

8.核發貨品出口同意書 

4.有害輸入、出核轉環保署 


